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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宏德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丽水学院、东北农业大学、浙江吉瑞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张晓隆、杨明华、柯伟、刘波、王泽锋、邓丹凤、王玲楠、黄立、吕焕芝。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生物基水性聚氨酯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物基水性聚氨酯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水为分散介质，含有生物基原材料的水性聚氨酯系列产品。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对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9715.1 塑料 生物基含量 第1部分：通用原则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 生物基人造革合成革 第1部分：通用原则
QB/T4197 合成革用聚氨酯树脂
GB/T 7193-2008 不饱和聚酯树脂试验方法
GB/T 14518-1993 胶粘剂的PH值测定
GB/T 8949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GB/T 23986.2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含量的测定 第2部分：气相色谱法
QB∕T 5159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N-甲基吡咯烷酮含量的测定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Hlk52207086]GB/T 39715等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物基碳含量 biobased carbon content
产品中来源于生物质的碳含量。[来源：GB/T 39715.1-2021，3.1.1]
注:生物基碳含量用试样的质量百分数表示,如总碳含量百分数,或总有机碳含量百分数，本文件中指生物基碳占总有机碳百分数。
注:生物质指生物来源的材料，不包括矿物和/或化石的材料
[来源：GB/T 39715.1-2021 塑料 生物及含量 第1部分：通用原则]
分类

按照生物基水性聚氨酯的生物基含量分类，见表1。
表1 生物基水性聚氨酯的生物基含量分类
	类别
	生物基含量

	A
	≥70%

	B
	40%≤＜70%

	C
	25%≤＜40%


4.2
按照生物基水性聚氨酯的100%模量分类，见表2。
表2 按100%模量分类
	型号
	100%模量/Mpa

	Ⅰ
	＜2.5

	Ⅱ
	≥2.5


要求
外观
产品应为半透明至乳白色液体，允许有泛蓝光。
生物基碳含量
生物基水性聚氨酯的生物基碳含量以生物基碳含量相对总有机碳含量的百分数计，
不低于25%。
注：是指14C的质量占总有机碳质量的百分数。
技术要求
产品性能要求应符合 表3 要求。
表3 产品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Ⅰ型
	Ⅱ型

	1
	100%模量/Mpa
	＜2.5
	≥2.5

	2
	固体含量/%
	≥30

	3
	粘度（25℃）/mpa.s
	80-260

	4
	pH（25℃）
	7-9

	5
	拉伸负荷/MPa
	≥20
	≥25

	6
	断裂伸长率/%
	≥500
	≥450

	7
	剥离负荷/N
	≥20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有害物质限量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g/L
	≤100

	2
	N-甲基吡咯烷酮 mg/kg
	≤500



试验方法
标准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试样应按GB/T 2918-2018的规定，在温度（23±2）℃、相对湿度（50±10）%的环境下进行状态调节，时间不应少于24 h，并在此环境下进行试验。
外观
取约100g产品倒入清洁、干燥、无色透明的表面皿中，在自然光或D65光下目测，描述观察到的状态。
生物基含量
参考********** 生物基人造革合成革 第1部分：通用原则中6.1进行。
100%模量、拉伸负荷和断裂伸长率
试样的制备与试样的裁取按QB/T4197-2011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按QB/T4197-2011中5.5的规定进行。
固含量
按GB/T 7193-2008中4.3 规定的方法进行。
粘度
按GB/T 7193-2008中4.1 规定的方法进行。
pH值
按GB/T 14518-1993 规定的方法进行。
剥离负荷
试样的制备与试样的裁取按QB/T4197-2011中附录E的规定进行，按GB/T 8949-2008 5.9规定的方法进行。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按GB/T 23986.2-2023规定的方法进行。
N-甲基吡咯烷酮
按QB/T 5159-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验规则
组批
产品以组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原料、配方、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组。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5.1、5.2、5.3中表1和5.4中表2的项目。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的全部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料、生产工艺发生改变时，或停产半年以上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b） 新产品投产的定性鉴定；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正常生产六个月时。
抽样
按GB/T6678-2003规定的方法取样。
判定规则
单项判定
若外观、生物基碳含量、产品性能和有害物质限量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取双倍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均合格，则判定该项合格；若复检不合格，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批判定
若全部检验项目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则允许重新抽取双倍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应贴有标签或涂印：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型号、净重、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代号、检验合格证等。
包装
产品应贮于清洁、干燥、密闭的容器中，包装好的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冻、防高温、日光曝晒，应轻拿轻放，防止撞击，避免包装破损，并应符合交通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贮存
产品应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防止日光直射，并隔绝火源，远离热源。
在符合本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储存期为二年。逾期可重新检验，检验结果符合要求时，仍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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